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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要缴纳税收滞纳金。《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

规定也已明确由过错方来承担税收滞纳金责任，但对于征纳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形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存

在相似情节的德发案和陈建伟案对于税收滞纳金却有着不同的判处结果，因此将两案进行比较，从实质

课税原则、信赖利益保护的可能性、法经济学三个维度出发，提出将“征纳双方均无过错，不得加收滞

纳金”的条款纳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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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a taxpayer or withholding agent fails to pay tax within the prescribed time limit, it shall pay a tax 
overdue fin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Article 52 of th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Law 
have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the party at fault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ax late fees, but 
there is no clear provision for the situation where neither party is at fault. As the Guangzhou Defa 
Case and Putian Chen Jianwei Case, two cases with similar circumstances, have different sentenc-
ing results on tax late fees, so compare the two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stantive tax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trust interest protection, and law and economics, the legislative proposal that 
“the tax authorities may require taxpayers and withholding agents to make up the tax within three 
years in case of non-payment or underpayment of tax due to no fault on both sides of the tax col-
lection and payment, but no late fees shall be charged” is included in Article 52 of the Tax Admin-
istr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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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之提出 

1.1. 案例简析 

广州德发公司将其名下的某项房产进行拍卖，作为该拍卖的唯一竞买人盛丰实业有限公司以底价竞

买了该房产。在拍卖完成后，德发公司就拍卖价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关税费，并取得完税凭证。两年后，

当地稽查局在核实时发现该拍卖价不及市场价的一半，要求德发公司补缴相关税费和税收滞纳金。德发

公司对此不服，经过上诉、抗诉、再审均被驳回。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撤销税务机关的税收滞纳金决

定，并要求税务机关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 
福建鑫隆公司出于融资需求与陈建伟、林碧钦签署以鑫隆公司部分房产作为抵押的借款合同，但其

形式上是房屋买卖合同。在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一年放贷期满后，双方又到仲裁机关解除了房屋买

卖合同。陈建伟于 2013 年至 2014 年间获得的利息收入均未进行相关的纳税申报，当地税务局经调查后

作出要求陈建伟补缴相关税费和税收滞纳金的决定。陈建伟不服，提出上诉，后该案件经一审、二审均

驳回陈建伟要求撤销税务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请求，后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广州德发案中，司法机关限制了税收滞纳金的适用范围。最高院的判决书认为在加收税收滞纳金时，

应当考虑纳税人的违法、过错或有无应受保护的信赖利益。由于广州德发公司是通过有效的拍卖行为，

并且完成了纳税申报以及取得完税凭证，因此有必要中止加收税收滞纳金。在莆田陈建伟案中，最高院

认为税务机关“按实质课税的原则认定该案涉及的是民间借贷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并决定征缴相应

税款并无不当，且加收税收滞纳金亦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理由并无不当，但对于法律依据并未作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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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说明 1。 

1.2. 研究的核心问题 

广州德发案和莆田陈建伟案均属于民事行为存在争议的税法大案，但最高院的审判结果却出现了不

一致的情况。该两案的“同案不同判”现象也指出了现有的《税收征管法》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

第五十二条只规定了由于税务机关或者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责任而对应的滞纳金处罚的类型，但对于征

纳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形，目前税收征管法并无明确的规定，因此就该问题对《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

的立法空间进行探讨。 

2. 征纳双方有无过错的税法界定 

现代法律程序所要实现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至少应当包括三项：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

程序公开性，其中程序公开性，要求法律程序的每一阶段和步骤都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

式进行[1]。税务机关作为国家负责税收征管的行政机关，本身可能存在的过错行为例如计算出错均会有

相关的法律文件佐证，其本身的行政行为就具有公开性，所以在双方均无过错中，我们只需讨论相较而

言更为隐秘的纳税人的行为。 
判断纳税人有无过错的标准是纳税人有无违反其注意义务。注意义务乃指行为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必

需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及依该准则而采取的合理防免措施[2]。合理的注意义务产生于一般理性人基于对社

会的期待[3]，基本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法律义务；第二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潜

移默化形成的习惯，例如医生在未明确诊断之前，不得随便告知患者自己的判断；第三种，在日常生活

中所形成的社会共识，例如开车过程中遇到急转弯要慢行。基于上述表述，纳税人有无履行其注意义务

仅存在第一种的情况，即纳税人有无违反《税收征管法》的法律规定。对此，本文总结了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有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义务的相关法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五至二十

五条、二十七条、三十至三十一条、三十三至三十四条、三十六条、四十四条、四十六条、四十八至四

十九条、五十六条。鉴于法条内容篇幅过大，不宜在本文进行阐述，详情可见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三

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当某些法条内容并不足够明确而导致纳税人理解产生偏差时，应从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角度出发。

能够实现依法征税职能的税务机关相较于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纳税人，能够透彻了解税法，纳税人信赖税

务机关所做的解释，相信其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正当性，由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产生。例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 2规定，纳税人要如实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纳税申报，纳税人对“如实”

一词存在理解产生偏差的可能性。就广州德发案而言，广州德发公司存在对于“如实”的理解是根据实

际拍卖的价格进行申报，而不是要求拍卖价格要真实可信的可能性，对此情况我们要对纳税人给予一定

的保护空间，限制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在现有的税法实务中也是通过上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评判纳税人有无过错，例如在北京骏腾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一审案件 3 中，法院对北京骏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否属于

“偷税”行为的界定，一方面是从客观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四种特定偷税情形，另一方面主观上是否

存在故意，该故意除了行为人自认外，一般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认定。 

 

 

1广州德发案来源于两高公布典型案例；莆田陈建伟案参见(2018)最高法行申 209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

的其他纳税资料。 
3参见(2019)京 0102 行初 6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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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做到在尊重法律形式要件的同时在保护信赖利益的基础上去追求实质上存

在的合理性，以纳税人主义的观点去解释税法的目的，限制国库主义的滥用[4]。 

3. 税收滞纳金“完全威慑”功能要求填补均无过错情形法律漏洞 

当纳税人超过法定的缴纳期限后，若仍未缴纳税款，则构成滞纳。如果不对税款滞纳情形做出一定

的惩罚，无疑会导致税款的长期拖欠，严重影响到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因此税收滞

纳金制度产生。毋庸置疑，对滞纳行为人课征税收滞纳金的目的是对税收债权的损失进行补偿，以及欲

通过对未及时缴纳税款的行为实施者追加责任从而达到及时缴纳税款的事前激励功能，即作为滞纳金的

威慑功能。 
威慑功能在理论上存在两种形态：“最优威慑”和“完全威慑”。最优威慑是指法律希望能引导人

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采纳最优的注意水平，提供对社会最优数量的商品和服务，人们的行为虽然会产

生负外部性但也同时是不可或缺的[5]。本文认为税收滞纳金制度是为了全面禁止拖延税款的行为，故其

制度功能是完全威慑。这是因为纳税人企图通过不缴或者拖延缴费的方式从国家那里攫取本不属于纳税

人的利益，同时也是对其他按时缴纳税款的纳税人的利益的相对损害。从法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税款

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财政来源，也是提供社会福利的源头，因此拖延税款的缴纳是一种单纯产生负外部

性且不能创造任何社会福利的活动，所以在法律上应当给予完全威慑。 
为了实现完全威慑的功能，须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并且增加赔偿的部分必须要高于纳税人的不法收

益，从而鼓励纳税人按法定期限缴纳税款。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4：

未及时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从超过法定纳税之日起每日追加税款本金的万分之五的罚金，相当于年利率

为 18.25%的罚金。“完全威慑”功能要求能够剥夺纳税人在超出法定缴纳期限后，基于应缴却未缴的税

款部分所取得的收益。相较于 2022 年银行短中期贷款利率不到 5%5，税收滞纳金的行政处罚力度足以实

现上述“完全威慑”的功能，但正因如此也要求税务机关审慎的处理税收滞纳金相关的税务案件。为了

防止税务机关有关滞纳金决定权力的滥用，需要更加完备的法律规定作为支撑，这同时也是本文撰写之

目的所在，希望能够填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中有关“双方均无过错”情形的法律漏洞。 

4. 征纳双方均无过错情形下不得征收税收滞纳金正当性分析 

本文接下来基于广州德发案和莆田陈建伟案，从实质课税原则、行为人是否存在信赖利益保护的可

能性以及法经济学的角度对案件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当征纳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税务机关不得对纳

税人课征税收滞纳金的正当性。 

4.1. 实质课税原则要求弥补现有滞纳金征收条款之缺口 

实质课税原则是贝克尔教授于 1919 年在《帝国税收通则》中首次提出，主张征税事实不应考虑纳税

人选择的法律形式，以税法的经济意义来对税法进行解释。现如今实质课税主义原则要求在认定税收构

成要件把握的经济事实是否存在时，必须审查事实关系的外部法律形式与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事实关系

的形式与内容与税法所把握的经济实质相一致，法定构成要件才会满足。如果事实关系的法律形式与经

济内容不一致，则应直接对其经济内容课征[6]。税收滞纳金以税款滞纳行为作为前提，税法关系基于民

事行为而产生，因此首先须通过实质课税原则认定案涉民事法律关系。 

 

 

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

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5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最后一次查询时间为 2022 年 27 日，关键词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网址如下： 
http://www.pbc.gov.cn/zhengcehuobisi/125207/125213/12544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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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德发案中广州德发公司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标的房产出售给唯一竞买

人盛丰实业有限公司，在以拍卖价为计税依据缴纳税款，取得完税凭证的两年后被稽查局核定发现计税

依据明显偏低要求补缴。整个过程所产生的经济效果与形式上的拍卖交易行为是一致的，即事实关系的

形式与内容是一致的，但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 6 中“计税依据明显偏低

且无正当理由”的相关内容不一致，所以法定构成要件无法满足，因此最高院判处广州德发公司要按照

市场价为计税依据补缴税款差值。 
莆田陈建伟案中陈建伟和林碧钦与福建鑫隆公司签署了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则是让与担保性质的合

同，陈建伟通过该合同获得巨额的利息收入且未进行纳税申报。事实关系中，形式上陈建伟主张该收入

为因房屋买卖合同而产生的违约金，与事实内容上的利息收入不一致，因此直接对其经济内容课征税收，

最高院判处陈建伟补缴一系列的税收费用。但在此案的司法审判过程中也存在不妥之处，陈建伟与福建

鑫隆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经过仲裁机关确认解除的，最高院应当撤销仲裁机关的解除房屋买卖合

同的决定后再通过实质课税实现穿透效果。 

4.2. 纳税人是否存在信赖利益保护的可能应作为考量之因素 

纳税人信赖利益，可定义为纳税人基于对原有税收法律法规、税收征管行为等正当、合理的信赖，

规划或实施了某些涉税经济行为，由此形成的预期应得的经济利益[7]。基于上述定义，可引申出纳税人

信赖利益的一般构成要件为：1) 存在可供纳税人信赖的对象，即信赖基础，包括税收法律法规、行政行

为等。2) 纳税人的信赖是正当、合理的。纳税人对信赖基础的成立善意且无过失的同时信赖基础要满足

足以引起纳税人的信赖的条件[8]。3) 纳税人基于信赖而从事一定的行为，并由此形成一种预期应得的利

益，且该信赖的破坏将致使这份利益遭受贬损。 
衡量纳税人有无信赖保护的可能是纳税人有无利用现有的法律漏洞侵害国家税收的内心意思。在民

法上承担承担民事责任需要满足四个条件：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以及主观过错。民法上的过

错是指当事人明知或应知自己的行为可能给他人的合法权利带来损害，在主观上对这种损害持放任或者

希望的态度[9]。尽管在民法上认定民事责任的构成时，很少区分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但在司法判案的

过程中纳税人存不存在主观上故意侵害国家税收内心意思成为了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保护能否适用的衡量

指标。不仅学术界中有学者指出加收滞纳金以纳税人存在主观上过错责任为前提[10]，根据《税收征管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 7 中“纳税人申报确有困难或者存在不可抗力因素可以提出申请延期”也可

以反映出征税机关依据法律区分纳税人主观是否存在故意。 
广州德发案中，广州德发公司虽然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完成房屋买卖关系，

但是其中难免存在双方意思在拍卖行为发生前就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根据私法自治原则，个人可以根据

自主的意思，自我负责的形成其私法上的权利与义务，此类行为是被允许的，因此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广

州德发公司在缴纳税款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故意违背税法规定的行为。广州德发公司在拍卖行为结束后，

以拍卖价的价格作为计税依据主动向税务机关进行相关的纳税申报，广州德发公司对自己的行为存在理

解“如实申报”一词产生偏差的可能性，即广州德发公司的信赖是合理、正当的。在这个过程中造成的

税收债权的损失也不是税务机关的责任。如果对广州德发公司征收滞纳金，会破坏广州德发公司因为对

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的信赖而形成的预期收益，因此作为征纳双方均无过错的代表案例，适用纳税人

 

 

6《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六款规定：纳税人有以下情形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按税额，纳税人申报

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7《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

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确有困难，需要延期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延期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准，在核

准的期限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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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赖保护，最高院判处撤回了税务机关对于广州德发公司的处分税收滞纳金决定，并要求税务机关退

还并支付相应利息。该判案的结果也会带来一种新的规避税收的可能，即纳税人出于某些原因需要转移

自己名下的资产时会事先与他人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再通过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转让来逃避资产转

让带来的税收成本。这种选择的背后是行为的隐秘程度与零成本的税收额外负担导致的，同时也意味着

税务机关要面临更为艰巨的税额核算工作。正因如此，本文在第二节内容对于纳税人设置了存在信赖利

益保护的前提条件，防止纳税人滥用信赖保护开展税收筹划甚至逃漏税款的情况发生。在该案件中仍值

得商榷的是该案拍卖交易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曾经是夫妻关系，那么就存在拍卖前广州德发公司与盛丰实

业有限公司就拍卖价格达成一致的可能。首先双方法定代表人是否系虚假离婚我们无从得知，再者双方

就算属于虚假离婚的范畴，其在法定层面上的婚姻关系已经破灭，身份行为固然应尊重当事人之真实意

思但不应一味地为绝对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而有损婚姻登记的效力。承认虚假离婚无效会影响婚姻登

记公示的公信效力和婚姻的安定[11]。因此在现有的婚姻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广州德发公

司纳入纳税人信赖保护的范畴之中。 
莆田陈建伟案中，陈建伟在获得巨额利息时并没有进行纳税申报，在法院审判时主张上述高达近 40%

的本金款项是鑫隆公司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并不符合履约保证金比例一般是 5%~25%，国内一般为

10%的相关规定 8。陈建伟在签署让与担保的前提下仍不进行纳税申报，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给国家的税

收债权带来损害，在主观上对这种损害仍然秉持放任或者希望的态度，明显属于“知法犯法”，不符合

纳税人的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因此作为纳税方的责任而导致税款未缴、少缴的代表案例，最高院判处

陈建伟补缴税收滞纳金。 

4.3. 弥补现有税收滞纳金征收之缺口能创造更多的社会福利 

4.3.1. 司法路径：最小成本承担原则 
最小成本承担原则是指，根据经济效率要求由最低成本的一方采取预防措施，法院更愿意将风险分

配给和谈双方中能以最低成本承担的一方[12]。在广州德发案中，广州德发公司虽然广州德发公司相较于

征税机关更有可能知道拍卖价格远低于市场价，但一方面从保护纳税人信赖利益的角度，广州德发公司

可能本身并不知晓此类行为出于违背税法中关于“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相关规定。正如

本文第二节内容所述，作为本应透彻了解税法的税务机关有着更低的成本去及时发现在该案中计税依据

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这一结论与最高院判处撤回了税务机关对于广州德发公司的处分税收滞纳金

决定，并要求税务机关退还并支付相应利息的结果相吻合。在莆田陈建伟案中，陈建伟与福建鑫隆公司

签署的具有让与担保性质的协议排除其不知晓其高额收入需要缴纳税款的可能性。陈建伟也未进行相关

的纳税申报，相较于税务机关每天要处理数以万计的税收申报申请以及税务核算工作，他有着更低的成

本去及时发现自己的这部分收入需要缴纳税款，更容易避免这部分税款的税收债权的损失，这一结论与

最高院判处陈建伟补缴税收滞纳金的处理结果相吻合。 

4.3.2. 立法论证：税收超额负担最小化原则 
税收超额负担是指，国家课征税收的过程中，给纳税人造成了原应缴纳税款之外的负担。经学者测

度发现我国税收超额负担的增速远超宏观税负增长速度，税收对经济的扭曲作用日益显著[13]，因此税收

超额负担要引起足够重视。最优税收理论要求在征税规模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实现税收超额负担最小

化，从而确保国家征税后所能实现的社会效益大于将相应税款交由纳税人使用产生的效益。在征纳双方

均无过错的情形下，纳税人补缴税款的行为已实现原有的征税规模，此时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加收税收滞

 

 

8数据来源：百度知道搜索“履约保证金比率”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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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金的行为只会增加税收超额负担，因此在征纳双方均无过错的前提下不得缴纳税收滞纳金。 
在学术界，也有学者从经济学分析论的角度提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 9 中关于没有过错的

当事人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担损失的规定存在不妥之处，认为该项规定弊大于利，当双方均无过错时，

其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保险、社会保障制度取代[14]。该理念在笔者看来同样适用于笔者欲增设的法条，当

征纳双方均无过错时，除去纳税人少缴或未缴的税款，在税务案件中的损失仅剩税款未能及时收归国库

造成的税收债权的损失，而这部分损失税务机关是通过税收滞纳金的形式进行弥补的。征纳税收的目的

本身就是为了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因此在征纳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税收滞纳金应由国家进行承担，

纳税人则无需缴纳税收滞纳金。 

5. 对《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的完善建议 

现有的《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0，纳税人必须缴纳足额税款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才能

申请行政复议。征纳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的滞纳金征缴问题属于税款争议范畴，纳税人如果有异议，

则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后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将“征纳双方均无过错时，不得征收滞纳金”纳入现有

的《税收征管法》中，一方面打破就该问题税务机关垄断税法解释权和税收争议的裁决权，另一方面，

纳税人就该问题在行政复议阶段便可得到解决，无需上升到行政诉讼，避免了司法资源浪费的同时提升

了行政效率。 
综上，为实现纳税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以及避免税务机关对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的考虑，笔者建议将

下列条款纳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中，作为一项兜底条款来限制税务机关的权力： 
第 X 款：征纳双方均无过错，出现税款未缴或少缴的情况，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不得加收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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